
 

证券代码：000690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2016-006 

广广东东宝宝丽丽华华新新能能源源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出出资资设设立立控控股股子子公公司司广广东东信信用用宝宝征征信信管管理理有有限限公公司司的的公公告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征信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建设诚信社会、防范信

用风险、完善社会治理、发展市场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改善融资环境和维护金

融稳定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为贯彻落实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

纲要（2014-2020）》、《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三年重点工作任务（2014-2016）》，全

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优化社会信用环境，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

实施公司“宝新能源+宝新金控”的发展战略，优化经营结构，完善战略布局，

打造大金融平台，公司利用国家鼓励支持征信行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抢抓征

信行业加快发展的难得机遇，拟以自有资金联合中微（北京）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设立广东信用宝征信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信用宝公司”，

以工商管理部门和征信行业监管部门备案、核准为准）。信用宝公司拟定注册资

本人民币 2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1800 万元，占信用宝公司注册资本

的 90%；中微（北京）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 万元，占信用宝公司注

册资本的 10%。 

信用宝公司将立足梅州、面向全国，依托国家扶持梅州市原中央苏区振兴发

展和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按照“政府推动、企业

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共享”的原则，采集、整合、挖掘、加工包括政府、社会、

企业、行业、个体等各领域的信用信息资源，致力于打造全社会公共信用信息管

理系统，建设互联网征信中心，提升、扩展信用信息和征信结果的应用水平、应

用场景，实现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 

（二）2016 年 3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以 9 票

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共同出资设立广东信用

宝征信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此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其他投资主体介绍 

（一）公司名称：中微（北京）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二）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 号 A 座 607 

（三）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四）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范忠明  

（五）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六）经营范围：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

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公告服务）（电

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01 月 22 日）；企业信用的征集、

评定；信用评估；信用管理；投资咨询；市场调查；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

含演出）；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企业策划；销售工艺品。（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信用宝公司拟定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东信用宝征信管理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宁远喜  

4、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5、经营范围：企业征信的征集、评定；商业账目管理；管理咨询及技术培

训；金融信息咨询；风险管理；数据库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及销售，与征信有

关的金融服务。 

6、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出资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规模 出资比例 

1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800万元 90% 



 

2 中微（北京）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200万元 10% 

（上述各项内容以工商管理部门和征信行业监管部门备案、核准为准） 

（三）公司新进入领域的基本情况、可行性分析和市场前景 

公司拟出资设立的控股子公司信用宝公司所属领域为征信行业。 

征信行业是市场经济中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行业，在促进信用经济发展和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征信服务既可为防范信用风险，保

障交易安全创造条件，又可使具有良好信用记录方得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获得较多

的交易机会，从而促进形成“诚信受益，失信惩戒”的社会环境，进一步规范市

场经济秩序、改善市场信用环境。 

我国征信行业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相比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信用经济发展和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要求还不相适应，行业价值有待全方位深入开发。随着

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共识。为规范征信

活动，引导、促进征信行业健康发展，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及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三年重点工作任务

（2014-2016）》等政策相继出台，明确要求“加快征信系统建设”，“各地区、各

行业要支持征信机构建立征信系统”，为征信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良好的政

策基础。同时互联网大数据开启了我国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征信行业迎来了历

史性的发展机遇，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投资金额：2000 万元 

（二）支付方式：现金出资 

（三）主要条款 

1、信用宝公司设执行董事 1 名，设监事 1 名，设总经理 1 名，由广东宝丽

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委任。 

2、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协助信用宝公

司成为符合资格的征信公司，协助协调政府关系，整合市场、社会及政府资源；

中微（北京）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协助信用宝公司征信业务成立专业团队，对

信用宝公司业务提供技术支持及服务，协助构建公司业务系统，完成技术体系、

标准、规范等的导入。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开展征信及相关业务，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

利于进一步优化经营结构，完善公司战略布局，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全面提升

公司竞争力，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二）存在的风险 

征信公司是提供征信服务业务的特殊企业，其经营活动具有一定风险： 

1、政策风险  

征信公司提供的征信服务业务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及对有关政策的强相关性。

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开展业务涉及监管审批的，需取得所有必要的

政府批准、执照、登记及备案。如果拟设立的控股子公司不能取得相关监管审批，

将限制其业务开展。  

2、运营管理风险  

新设控股子公司需组建业务团队开发征信服务业务，其人员配置、系统建设、

市场开拓、管理制度等都需要一个建设和完善的过程。公司将为新设立控股子公

司提供人员、技术、市场及管理经验的有力支持，协助建立健全有效的经营管理

机制，保障其健康发展。 

 

六、其他 

（一）本次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事项尚需工商管理部门和征信行业监管部门

备案、核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根据设立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二）备查文件：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三月三日 




